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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尔兰共有114个地方权力机构,这些地方权力

机构有1,627名经选举产生的成员,如下:

 权力机构数目 成员总数

郡议会 29 753

市议会  5 130

自治市议会  5  60

镇议会 75  684

总和 114 1,627

郡议会对29个行政郡的地方政府负责(共有26个

地理郡,但 (蒂珀雷里郡)和 (都柏林郡)分别被

划分为两个和三个行政郡)。

市议会对 都柏林、科克、戈尔韦、利默里克  

和 沃特福德 市的地方政府负责。

自治市议会具有较大的镇的当地政府的某些职

能。

镇议会在全国75个镇中具有有限的职能。

2. 选举资格

每一位年满18岁的爱尔兰公民或居留该国的普

通居民,未因以下原因而被取消资格的,都有资

格参加当地权力机构成员的选举或增选,以及成

为其成员:

取消资格

•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成员;

• 欧洲议会成员;

• 欧洲共同体法庭的法官、检察官或书记官;

• 欧洲共同体审计院成员;

• 下议院或上议院成员;

• 根据宪法任命的法官或主计审计长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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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爱尔兰警察成员或国防部队专职成员;

•  雇用条款中未明确允许成为地方权力机构成

员的公务员;

•  由地方权力机构雇用的人员,且不属于《

2001年地方政府法》第161(1)(b)节中的法

令所指定的雇用级别、种类、等级;

•  被国内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判六个月以上徒

刑的人;

•  未支付由地方权力机构的账务审核员向其收

取的任何全部或部分金额的人;

•  未按照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的最终审判、法

令或判决向地方权力机构支付应支付的费用

的人;

•  因有关以下各项的行为而被定罪,或在上诉

后被认定有罪的人 –

 (i)  影响地方权力机构的欺诈或不诚实交

易,

 (ii) 腐败行为,

 (iii) 做没有资格做的事。

3. 谁能够在地方选举中投票?

地方政府选民超过三百万。通常,每个18岁以上

的人都有权登记成为其常住地选举区的地方政

府选民。参加地方选举投票并不要求有公民身

份。在由自治市议会和镇议会管理的城区生活

的人有权同时在有关的郡议会和自治市或镇议

会的选举中投票。

4. 选举人名册

每年都将由郡和市议会编制一份选举人名册。

名册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在地方选举中投票。

姓名旁标有“L”的人只能在地方选举中投票。

每年11月1日公布名册草案,并张贴在邮局、图

书馆、其他公共建筑内,以及在线发布在郡或市

议会的网站上,供公众检查。个人可以在1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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郡书记官进行裁决,可针对郡书记官的决定向巡

回法庭提出上诉。选举人名册于2月15日生效。

未登记在名册中的人可提出“迟到”申请,申请

登记在将在选举投票日之前发布的一份增补名

册中。可在任何时候提出申请,但是为了能被考

虑登记在选举时所发布的增补名册中,必须让

郡/市议会在投票日之前至少15天收到申请。

5. 投票安排

通常,选民应亲自在当地投票站投票。

隶属于爱尔兰海外使馆的警察、国防部队成员

和公务员(及其配偶),由于身体疾病或身体残疾

而住在家里无法到投票站去投票的人,以及按照

法院命令被拘留在监狱中而无法到投票站去投

票的人,均可以以邮递方式投票。于投票日受雇

于当地选区而非登记选区的选务官的人,可申请

被列入到邮递方式选举人增补清单中。

由于职业原因而有可能无法在当地投票站投票

的选民(包括在家登记但在爱尔兰教育机构求

学、因而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全日制学生)也可以

得到邮递投票表格。按照这一安排,会将一张选

票邮寄到选民的家里,该选民在填写选票及将选

票寄回选务官之前,必须安排一名警察见证其身

份。

住在医院、疗养院或类似机构的选民,由于身体

疾病或身体残疾而无法去投票站投票的,可采用

特殊投票方式。选票将送至医院等地并交到他

们手里,他们将在由一名警察陪同的特别投票站

主任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投票。

有身体残疾的选民,到达自己的当地投票站有困

难的,可以授权其在选区中更易到达的投票站投

票。

6. 何时举行地方选举?

地方选举一般每五年一次,在六月举行。所有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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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部部长下令确定。部长还将确定投票期限,该

期限必须至少持续12个小时,介于上午7.00到

下午10.30之间。但是,如果存在天气或运输困

难,海岛上的投票可在投票日之前进行,投票期

限可缩短为4个小时。

7. 选举是如何组织的?

选务官负责执行每一个地方权力机构的选举。

进行选举所需的费用由地方权力机构承担。

38个较大的地方权力机构将被划分为两个或更

多地方选区,每个地方选区都将分别选出分配

给该选区的议会成员数量。选举将分别在总共

258个选区进行。

8. 候选人提名

地方选举候选人提名阶段(一周)在投票日之前

4周。一个人可以自己提名自己,或可以由一名

在相应选区进行了登记的地方政府选民进行提

名。一个人可以在多个选区被提名。由登记在

册的政党的候选人提交的提名表必须附有政治

关系证明。如果未附有证明,则在提名提交期限

到期之前,必须按照下列程序之一进行:

•  由15名登记为相关选区当地选民的赞同者完

成法定声明,同时必须由一名监誓官、一名

治安委员、一名公证人、一名警察或一名登

记机关的官员进行见证,或者

•  候选人或其代表向相关的选务官支付押金:

郡/市议会选举,押金100欧元;自治市/镇议

会选举,押金50欧元。

候选人可在提名书中提供党籍信息。如果候选

人没有党籍,可以写“无党派”,或可在相应位

置留出空白。

候选人或提案人有责任保证,在选举提名提交时

间结束前将填写好的提名书交给选务官。

选务官必须在提交后一小时内对提名书的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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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:

• 候选人的提名书填写不正确或签名不正确;或

•  如果一份提名书属于一位无党派人士候选

人,该候选人选择由赞同者为他提名,但其提名

未以所要求的方式获得赞同。

9. 投票

地方权力机构可决定是否向每一位选民发放投票

信息卡。卡上写明投票日期、投票时间、选民登

记编号和选民可在哪个投票站投票。选务官还给

每一位用邮递方式投票的选民邮寄一张选票,以

及安排人将选票送给登记在特殊选举人名单中的

身体残疾的选民。

投票地点由郡/市议会指定。选务官在每个投票

地点设置投票站。通常使用学校或其他公共建

筑。在投票日,每个投票站都由一名投票站主任

加上一名投票站检查员进行监督。可由一名代理

人代表候选人出现在投票站,这有助于防止选举

中出现违法行为。

10. 投票

有竞争的地方选举应使用PR-STV制(单记可让渡

投票法,比例代表制)进行投票。

在投票日,选民在投票站报出自己的姓名和地

址,申请一张选票。可能会要求选民提供身份证

明,如果无法提供,则不允许投票。

以下文件可用于证明身份:

(i) 护照;

(ii) 驾驶证;

(iii) 带有照片的工作证;

(iv) 由教育机构发放的带有照片的学生证;

(v) 带有姓名和照片的旅行文件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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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蓄存折或信用社存折;

(vii) 暂住证;

(viii) 国家移民局证明;

(ix) 支票簿;

(x) 支票卡;

(xi) 信用卡;

(xii) 出生证明;

(xiii) 结婚证。

第(ix)和第(xiii)项必须附有其他文件,以证明

持有者的地址在选区内。

第(vii)和第(viii)项为仅用于地方选举的身份

文件。

投票站主任认可了选民的身份之后,就在一张选

票上盖上公章,然后交给选民。

选民在投票间秘密投票。候选人姓名按字母顺

序排列在选票上,还有照片、政治关系和党徽

(如有)。选举人根据自己的选择顺序,在第一选

择姓名旁标出1,在第二选择姓名旁标出2,在第

三选择姓名旁标出3,以此类推。选举人通过这

种方式通知选务官,如果第一选择已当选或已淘

汰,就将选票转投给第二选择候选人。如果第

二选择出现相同情况,就将选票转投给第三选

择,以此类推。选举人按照选票上的标记折叠选

票,隐藏选票内容,然后将选票投入密封的投票

箱。一个人只能在选举中投票一次。

有视力缺陷或身体残疾的人,或有读写困难的

人,可由投票站主任或一名同伴提供帮助。

投票站主任可下令拘捕任何被怀疑在选举中有

违法行为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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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计票

计票安排

将所有投票箱送到每个地方权力机构的中心计

票点。允许候选人的代理人进入计票点监督计

票过程。在计票开始前,将在各位候选人代理人

在场的情况下打开装有邮寄选票和特殊选举人

选票的信封,这些选票将被归入到地方权力机构

的其他选票中。

计票在投票日次日上午9点开始。打开每个投票

箱,根据每个投票站主任所提供的回执检查选票

数量。然后将选票全部混在一起,再根据每一位

候选人得到的第一选择进行排列,无效票将被剔

除。

基数

基数是保证候选人当选所需的最少票数。它是

将总的有效选票数除以所要选举的席位数加

1,然后在商上加1得出。这样,如果有40,000张

有效选票,要选出4个席位,则基数应为8,001,即

+1。在本实例中将可以见到,只有4个候选人(所

要选出的人数)有可能达到该基数。

剩余票让渡

在第一次计票结束后,获得选票数大于或等于基

数的任何一位候选人将被视为已当选。如果一

名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数超过基数,则多余的选票

将按以下方式按比例让渡给其余候选人。如果

候选人的选票都是第一选择票,则将根据选票上

的第二选择,对他或她的全部选票分别打包。每

一个单独的包都由不可让渡选票构成(选票上的

有效后续选择不可见)。如果多余票数大于或等

于可让渡选票数,则其余每位候选人将获得相应

的可让渡选票包中的全部投票。如果多余票数

小于可让渡票数,则其余每位候选人将根据以下

计算从相应的可让渡选票包中获得一定数量的

选票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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剩余票数 x 包中的票数

总的可让渡票数

如果剩余票数来自于可让渡票数,则只检查最后

让渡给该候选人的包中的选票,该包将与包含第

一选择票的剩余票一样处理。如果有两名或多

名候选人超过了基数,则首先分配数量较大的剩

余票。

淘汰候选人

如果没有候选人有剩余选票,或剩余选票不足以

选出剩余候选人中的一个或不足以实质性影响

计票过程,则将淘汰剩余候选人中得票数最低的

一个,并按照他/她所得到的选票上的下一个选

择,将他/她的选票让渡给其余候选人。如果一

张选票将被让渡,而选票上的第二选择是已当选

或已淘汰的候选人,该票就让渡给第三选择,以

此类推。

完成计票

计票将一直持续到所有席位都已选出为止。如

果尚未选出的席位数等于尚在竞选中的候选人

数,则宣布剩余的候选人当选,而不需要达到基

数。

重新计票

选务官可在计票的任何阶段对全部选票或任何

一部分选票进行重新计票。候选人或候选人的

选举代理人有权要求对某一次特定计票进行重

新计票,或要求对所有选票包进行重新计票。在

重新计票时,不得打乱选票的顺序。如果发现重

大错误,则必须从出现错误处开始重新计票。

12. 选举结果

在计票完成后,选务官将宣布选举结果并发布相

关公告,并将当选成员的名字反馈至相关的地方

权力机构。

如果一名候选人在一个以上选区当选,他必须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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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举结果公告后的三天之内以书面形式声明希

望代表哪个选区。由此产生的空缺将被作为临

时空缺。

13. 法庭上诉

任何年满18岁的人都可以在宣布结果后的28天

内向巡回法庭提出上诉,质疑地方选举结果。

可由于不具备资格、阻碍或干扰选举或有其他

妨碍,或有错误或其他不正常情况等,对选举提

出质疑。巡回法庭在审理选举上诉时,必须确

定选举的正确结果,为此可下令对投票进行重新

计票。法庭可宣布选区内的全部或部分选举无

效,在这种情况下,将重新进行选举,以填补地方

权力机构的空缺席位。

14. 主席/市长

地方权力机构每年将从机构成员中选出一名主

席或市长(都柏林和科克市议会称其为“市长大

人”)。主席将主持所有的议会会议。

15. 临时空缺

所选出的地方权力机构出现成员临时空缺时,将

通过相关权力机构的增选进行填补。增选成员

与当选议员具有相同的地位,所占席位保持到下

一次选举。

16. 经费和捐赠 

修正后的《1999年地方选举(捐赠和经费披

露)法》对地方选举中的经费和捐赠问题进行了
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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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地方选举法

管辖地方选举的法律主要包含在以下法律规定

中:

• 《1974年地方选举法(上诉及取消资格)》

• 《1992年选举法》

• 《1995年地方选举条例》

• 《1996年选举(修订)法》

• 《1997年选举法》

• 《1998年地方政府法》

• 《1999年地方选举(捐赠和经费披露)法》

• 《2001年选举(修订)法》

• 《2001年地方政府法》

• 《2003年地方政府(第2号)法》

• 《2004年选举(修订)法》

• 《2006年选举(修订)法》

• 《2009年选举(修订)法》

这些法规可从Government Publications Sale 

Office (政府出版物销售办公室,地址:Sun 

Alliance House, Molesworth Street, Dublin 

2)购买。(电话:01-679351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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